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0年5月11日
    府行救字第1100049378號      
訴願人：吳00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嘉和一路1號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南投分監）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訴願人因未參加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於109年10月14日辦理之毒品危害講習課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9年11月6日投警刑一字第1090055242號裁處怠金，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1、 按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77條第 6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分別定有明文。
2、 緣訴願人於109年4月13日遭原處分機關查獲一級毒品海洛因、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及三級毒品丁基原啡因，爰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規定，裁處參加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之處分；惟受處分人無正當理由未參加本府衛生局於同年10月14日辦理之毒品危害講習課程，原處分機關爰依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及行政執行法規定，以109年11月6日投警刑一字第1090055242號處分書處以怠金新臺幣（以下同）5,000元，訴願人不服，於109年11月17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3、 訴願人略謂:主張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需於109年10月14日9時至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接受毒品危害講習6小時，惟渠因案於南投分監服刑中無法前往講習，致受裁罰怠金5,000元，懇請撤銷裁罰並予延期講習等語，資為爭議。
4、 又按毒品危害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講習辦法第9條規定：「應受講習人於接獲毒品危害講習通知後，應按指定日期攜帶講習通知單、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前往講習場所報到參加講習。其因病、服刑、受保安處分、動員機關之召集或徵集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參加講習時，應於接獲講習通知後，由其本人或家屬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其影本，向辦理講習機關（構）申請延期講習。應受講習人無正當理由不參加毒品危害講習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處以怠金。」及內政部102年11月26日警署刑偵字第1020167352號函示：「…受處分人係因入監服刑，致無法參加毒品危害講習，係屬有正當理由，僅渠未向衛生局請假，程序有瑕疵而已，此與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講習之情形有別…」。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審認訴願有理由，乃以110年3月16日投警刑一字第1100014237號函通知訴願人，自行撤銷上開處分書，並通知本府。準此，原處分已不存在，訴願之標的即已消失，揆諸前揭規定，自無訴願之必要。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77條第6款，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許 玉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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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10年5月11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南投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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